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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联交易公告 
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  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为扩大主营业务规模，购置生产设备并补充流动资金，公司拟与大新华物流

控股(集团)有限公司（下称大新华物流）续签《资金使用协议》，协议主要内容

为本公司向大新华物流无息借款 1.7 亿元人民币；同时为大新华物流向中国农业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静安支行申请的人民币 1.7 亿元贷款提供抵押物并与银

行签署相关《抵押合同》，向银行提供的抵押物为本公司房产。 

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

组。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因大新华物流为本公司控股股东，因此本次

交易构成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。 

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，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

关的关联交易已达到 3000 万元以上，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

值 5%以上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（一）关联方关系介绍 

大新华物流控股（集团）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267,178,476 股股份，持股比

例为 29.93%。 

（二）关联人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大新华物流控股(集团)有限公司 

住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88 号 13、14 层 

法人代表：李晓明 

注册资本：90.998 亿元 

经营范围：国内货运代理，货物仓储与装卸，商务咨询，国际货物运输代理，

实业投资，企业管理（涉及行政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）。 



近年来，大新华物流坚持实体物流与虚拟物流联动的发展模式，为客户提供

速运、装备制造、海运三大类服务，业务涵盖大宗商品交易、物流金融、综合物

流配送、船舶与海洋工程建造、综合海运运输等，致力成为世界一流的现代物流

综合运营商和装备制造商。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，资产规模 600 亿元，年收

入逾 160 亿元，员工人数达 13000 余人。 

大新华物流 2012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如下：资产总额为 591.08 亿元，资产净

额为 153.63 亿元，营业收入为 169.42 亿元，实现净利润 3.73 亿元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借款金额约 1.7 亿元人民币，本公司不负担贷款利息，仅向银行提供抵

押物作为担保。 

2、抵押物明细如下： 

序号 资产名称 账面原值 
已计提的折

旧 
地点 建筑面积 

1 和平区西康路 90 号 8,106,930 4,053,670 天津 1,406.49 

2 河西区马场道 207 号 106,828,868 44,746,742 天津 10,725.79 

3 重庆道 143 号、159 号 3,270,710 2,054,948 天津 564.74 

4 

和平区河沿路金泉里一

栋 13 门、14 门 
3,760,652 

2,362,829 
天津 

1,436.46 

四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

1、主要内容 

由大新华物流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静安支行（下称银行）申请

贷款（预计约 1.7 亿元人民币），由本公司提供资产抵押担保，抵押物为本公司

位于马场道 207 号（房产证号：房地证津字第 103031023471）；重庆道 141 号（房

产证号：房地证津字第 101021010422）；重庆道 143 号（房产证号：房地证津字

第 101021010423）；西康路 90 号（房产证号：房权证津房字第 000003126；房权

证津房字第 000003125）；金泉里 13 门 14 门（房产证号：房地证津字第

101021010421）。 

大新华物流应于银行贷款下帐后 5个工作日内，按实际下账金额提供给本公

司，在贷款期限内本公司无息使用，贷款期限为一年。 



2、定价政策：有利于本公司的正常经营，并降低财务成本。 

五、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交易将有利于公司补充流动资金，有助于扩大经营规模，同时可以减少

公司财务费用，降低公司运营成本。 

六、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2013 年 6 月 24 日，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，会议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续签资金使用协议的议案》。董事会就上述关联交易表决时，公司关联

董事李小龙、申雄、陈雪峰、李忠、骆志鹏、姜涛 6 名董事进行了回避，其他 4 

名非关联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表决，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4 票，占 100%；

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：在进行事前审核后，鉴于本次《资金使用协议》条

款规定，上市公司并不承担 1.7 亿元借款利息，在不增加财务费用的基础上补充

流动资金，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竞争能力，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。在表决本案时关

联董事已按规定予以回避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，据此我们同意本次交易。本

议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并关联股东回避后表决通过。 

监事会发表意见：本公司与大新华物流控股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续签《资金使

用协议》，符合公司经营需要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，，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，定价

政策有利于上市公司，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及中小股东的权益。在表决本案

时关联董事已按规定予以回避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，据此我们同意本次交易。 

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意见：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关联

交易实施指引》以及公司《章程》、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》等有关规定，

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意见如下：本次关联交易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

的有关要求，有利于补充流动资金，有利于降低财务费用。本次交易未发现有损

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发生。综上所述，我们同意《关于续签资金使用协议的议

案》。 

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，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

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。 



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。 

七、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

此次《资金使用协议》为续签合同，上一年度相关情况请参阅本公司临

2012-021 号临时公告。 

八、上网公告附件 

（一）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

（二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

特此公告。 

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

2013 年 6 月 26 日 
 

 

 报备文件 

（一）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

（二）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监事会决议 

（三）《资金使用协议》 

 
 


